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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24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72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楊忠信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

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

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

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

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

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

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

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

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

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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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僅針對量刑上訴，已經和解，請

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03頁、第12

0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

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

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

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

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是否妥適之依

據，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楊忠信於民國111年12月11日下午4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ＯＯ區ＯＯ路西往東方向

行駛，行經ＯＯ路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

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雖

雨，惟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

好等情，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右轉

ＯＯ路，適有對向車道之許寧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自ＯＯ路口北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向南行駛進入Ｏ

Ｏ路，二車不慎發生碰撞，致許寧心人車倒地後受有雙側前

臂擦傷挫傷之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　　

三、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駕車肇事後，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前，即向前往現

場處理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信義交通分隊警員何張

宇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

錄表1份附卷足憑（參見偵卷第55頁），並於案發後接受裁

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關於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判處拘役58

日，固非無見，然查：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

部犯行，此部分量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

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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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許寧心達成和解，並已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

院和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13頁)，亦應作為有

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

告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犯後態度

甚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即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

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

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

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

(參見本院卷第67-68頁)，足見其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對於

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顯而易見之過失，復參酌被告違反

注意義務之情節、告訴人所受身體傷害之程度、與有過失，

以及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

支付賠償金之犯後態度，並衡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專科

畢業，現從事多元化計程車駕駛，月收入三、四萬元，須扶

養父母及還有兄弟，因為家裡有負債之智識能力、家庭生活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已如前述，僅

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賠

償損害，頗具悔意，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

教訓，當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

緩刑2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

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偵查起訴，由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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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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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24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7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楊忠信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僅針對量刑上訴，已經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03頁、第120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楊忠信於民國111年12月11日下午4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ＯＯ區ＯＯ路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ＯＯ路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雖雨，惟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右轉ＯＯ路，適有對向車道之許寧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自ＯＯ路口北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向南行駛進入ＯＯ路，二車不慎發生碰撞，致許寧心人車倒地後受有雙側前臂擦傷挫傷之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　　
三、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駕車肇事後，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前，即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信義交通分隊警員何張宇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1份附卷足憑（參見偵卷第55頁），並於案發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關於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判處拘役58日，固非無見，然查：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部犯行，此部分量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許寧心達成和解，並已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院和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13頁)，亦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犯後態度甚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即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67-68頁)，足見其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顯而易見之過失，復參酌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告訴人所受身體傷害之程度、與有過失，以及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支付賠償金之犯後態度，並衡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專科畢業，現從事多元化計程車駕駛，月收入三、四萬元，須扶養父母及還有兄弟，因為家裡有負債之智識能力、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已如前述，僅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損害，頗具悔意，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偵查起訴，由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8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忠信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24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723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楊忠信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
    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
    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
    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
    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
    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
    ，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
    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
    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
    基礎。
(二)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僅針對量刑上訴，已經和解，請
    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03頁、第12
    0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
    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
    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
    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
    ，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
    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楊忠信於民國111年12月11日下午4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ＯＯ區ＯＯ路西往東方向行駛
    ，行經ＯＯ路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
    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雖雨，惟
    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右轉ＯＯ路，
    適有對向車道之許寧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自ＯＯ路口北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向南行駛進入ＯＯ路，二車不
    慎發生碰撞，致許寧心人車倒地後受有雙側前臂擦傷挫傷之
    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　　
三、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駕車肇事後，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前，即向前往現
    場處理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信義交通分隊警員何張
    宇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
    錄表1份附卷足憑（參見偵卷第55頁），並於案發後接受裁
    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關於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判處拘役58日
    ，固非無見，然查：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部
    犯行，此部分量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告
    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
    許寧心達成和解，並已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院
    和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13頁)，亦應作為有利
    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
    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犯後態度甚
    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即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
    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
    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
    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
    參見本院卷第67-68頁)，足見其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對於本
    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顯而易見之過失，復參酌被告違反注
    意義務之情節、告訴人所受身體傷害之程度、與有過失，以
    及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支
    付賠償金之犯後態度，並衡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專科畢
    業，現從事多元化計程車駕駛，月收入三、四萬元，須扶養
    父母及還有兄弟，因為家裡有負債之智識能力、家庭生活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已如前述，僅
    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賠
    償損害，頗具悔意，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
    教訓，當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
    緩刑2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段
、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
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偵查起訴，由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8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忠信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24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7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楊忠信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僅針對量刑上訴，已經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03頁、第120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楊忠信於民國111年12月11日下午4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ＯＯ區ＯＯ路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ＯＯ路口欲右轉彎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雖雨，惟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右轉ＯＯ路，適有對向車道之許寧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自ＯＯ路口北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向南行駛進入ＯＯ路，二車不慎發生碰撞，致許寧心人車倒地後受有雙側前臂擦傷挫傷之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　　
三、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駕車肇事後，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前，即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信義交通分隊警員何張宇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1份附卷足憑（參見偵卷第55頁），並於案發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關於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判處拘役58日，固非無見，然查：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部犯行，此部分量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許寧心達成和解，並已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院和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13頁)，亦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犯後態度甚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即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後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67-68頁)，足見其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顯而易見之過失，復參酌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告訴人所受身體傷害之程度、與有過失，以及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支付賠償金之犯後態度，並衡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專科畢業，現從事多元化計程車駕駛，月收入三、四萬元，須扶養父母及還有兄弟，因為家裡有負債之智識能力、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已如前述，僅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損害，頗具悔意，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偵查起訴，由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